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于

2025年6月30日收到政府补助款项8,065.69万元，具体如下：

获得补助的主体

华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收款时间

2025/6/30

补助形式

现金

补助金额（万元）

8,065.69

补助类型

与收益相关

会计处理

其他收益

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到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09%。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公司及子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

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8,065.69万

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约为人民币4,880.67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有关补助的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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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00
2、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新培路51号焦点梦想园A座三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5-027），公告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等。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辉丰生物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7 人，代表股份 522,782,5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676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2人，代表股份 87,845,0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26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85,865,3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22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0,927,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81%。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6,917,1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88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6,917,1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88 %。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议案一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担保，关联股东仲汉根、裴柏平、杨进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3,573,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554%；反对 25,439,

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5536%；弃权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324,1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9478%；
反对25,439,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598%；弃权8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3%。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孙俐、潘春香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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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监事乔治刚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59,5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61%，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22日）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9,500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3%。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士、
熊军锋先生、监事乔治刚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出具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买卖本
公司股票申请表》，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合计

股东名称

褚国芬

熊军锋

乔治刚

刘镇忠

股东身份

董事兼高管

董事兼高管

监事

高管

持股数量（股）

200,000

159,500

200,000

200,000

759,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6%

0.13%

0.16%

0.16%

0.61%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3,733,400股。
二、本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监事乔治刚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持

有的股份均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7月 23日至

2025年10月22日）（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具体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但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

士、熊军锋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减持价格不得低于每股16.8111元。
6、本次拟减持计划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合计

股东名称

褚国芬

熊军锋

乔治刚

刘镇忠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拟减持数量（股）

50,000

9,500

50,000

50,000

159,5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

0.01%

0.04%

0.04%

0.13%

7、调整说明：若计划减持期间因公司有分红、送红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及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承诺：（1）本人所持发行人上述

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前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2）在上述持股锁
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3）发行人存在

《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自相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前，或收到相关行政机关相应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司法裁判，显示发行人未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前，本人承诺不减持
发行人股票。（4）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
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5）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
行。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监事乔治刚先生承诺：（1）在持股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
述规定。（2）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自相关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前，或收到相关行政
机关相应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司法裁判，显示发行人未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票。（3）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
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4）本人减持
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执行。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
人所有。

2、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3、本次减持主体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最终是否按期实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因此尚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如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

生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上述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的要求。

4、在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董事兼高管褚国芬女士、熊军锋先生、监事乔治刚先生、高管刘镇忠先生出具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买卖本公司股票申请表》。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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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7月0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鹏华尊享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尊享6个月定开发起式债券

006029

2018年06月20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尊享6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尊享6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的约定

2025年06月25日

1.1151

503,530,040.73

-

0.334

本次分红为2025年第1次分红

注：根据《鹏华尊享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
金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07月03日

2025年07月03日

2025年07月07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25年07月0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再投资份额。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07月
04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07月07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
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533；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

申请(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

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

持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
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
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
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
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
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
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
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
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7月0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尊享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1次分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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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 6月 30日，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6人（执行董事4人、非执行董事2人）、独立董
事3人。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执行董事：李宜华（董事长）、刘敬、刘东军、陶甫伦
非执行董事：刘长奎、胡未熹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廷安、萧志雄、童朋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3月 29日、2025年 5月 2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2）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1.战略委员会：
李宜华（委员会主席）、刘长奎、张廷安
2.风险管理委员会：
胡未熹（委员会主席）、刘长奎、童朋方
3.审计委员会：
萧志雄（委员会主席）、刘长奎、童朋方
4.薪酬委员会：
张廷安（委员会主席）、刘长奎、童朋方
5.提名委员会：
童朋方（委员会主席）、胡未熹、张廷安
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继续聘任刘敬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刘瑞平先生、周东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白杰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陶
甫伦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敬先生、陶甫伦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5-012）。刘瑞平先生、周东方先生、白杰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三、公司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完成后，赵红梅女士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张德成先生、杨旭

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并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公司将不再设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对上述董事及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为公司改革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附件
简 历

刘瑞平先生：59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曾任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经济规划室主任工程师、副主任，中国铝业投资管理部氧化铝项目处副
经理、氧化铝处经理、项目一处经理，投资管理部高级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中色十二冶金
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山西十二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执行董事、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周东方先生：48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曾
任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技术人员、主任工程师、电解室副主任、技术研发部副主任，沈阳铝镁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研发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科技管理部副主任、主任，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信息
化管理部总经理，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副总经理、中铝绿色冶金研究
院院长，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白杰女士：41岁，现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硕士研究生毕
业，法律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公司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资格。曾任中铝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风险管理与法律事务部业务经理、高级业务经理、法律部副总经理、合规风控部（法律部、
审计部）副总经理，中铝（上海）有限公司法律部副总经理，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
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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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6

月25日以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有效表决人数9人。
（四）经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司执行董事李宜华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的主持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门人员和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如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李宜华董事、刘长奎董事和张廷安董事，其中委员会

主席为李宜华董事，张廷安董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风险管理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刘长奎董事、胡未熹董事和童朋方董事。其中

委员会主席为胡未熹董事，童朋方董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刘长奎董事、萧志雄董事和童朋方董事。其中委员

会主席为萧志雄董事，萧志雄董事和童朋方董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薪酬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刘长奎董事、张廷安董事和童朋方董事。其中委员

会主席为张廷安董事，张廷安董事和童朋方董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胡未熹董事、张廷安董事和童朋方董事。其中委员

会主席为童朋方董事，张廷安董事和童朋方董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李宜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刘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陶甫伦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五）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刘瑞平先生、周东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继续聘任白杰

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上述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六）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陶甫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聘任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选举董事长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七）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修订）》。
（八）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修订）》。
（九）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修订）》。
（十）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修订）》。
（十一）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2025年6月修订）》。
（十二）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会议还听取了《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建议稿）》的汇报。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报备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五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五）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六）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9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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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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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593,978

2,276,908,978

71,685,000

78.6051

76.2059

2.39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宜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陶甫伦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3,378

71,685,000

2,348,058,378

比例（%）

99.9839

100.0000

99.9844

反对

票数

366,900

0

366,900

比例（%）

0.0161

0.0000

0.0156

弃权

票数

168,700

0

168,700

2.议案名称：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3,278

71,685,000

2,348,058,278

比例（%）

99.9839

100.0000

99.9844

反对

票数

366,800

0

366,800

比例（%）

0.0161

0.0000

0.0156

弃权

票数

168,900

0

168,9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3,678

71,685,000

2,348,058,678

比例（%）

99.9838

100.0000

99.9843

反对

票数

368,600

0

368,600

比例（%）

0.0162

0.0000

0.0157

弃权

票数

166,700

0

166,7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150,286

71,685,000

2,347,835,286

比例（%）

99.9740

100.0000

99.9748

反对

票数

591,992

0

591,992

比例（%）

0.0260

0.0000

0.0252

弃权

票数

166,700

0

166,700

5.议案名称：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1,678

71,685,000

2,348,056,678

比例（%）

99.9837

100.0000

99.9842

反对

票数

370,400

0

370,400

比例（%）

0.0163

0.0000

0.0158

弃权

票数

166,900

0

166,9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105,678

71,685,000

2,347,790,678

比例（%）

99.9721

100.0000

99.9729

反对

票数

636,100

0

636,100

比例（%）

0.0279

0.0000

0.0271

弃权

票数

167,200

0

167,2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66,778

71,685,000

2,348,051,778

比例（%）

99.9836

100.0000

99.9841

反对

票数

373,800

0

373,800

比例（%）

0.0164

0.0000

0.0159

弃权

票数

168,400

0

168,4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60,278

71,685,000

2,348,045,278

比例（%）

99.9833

100.0000

99.9838

反对

票数

380,300

0

380,300

比例（%）

0.0167

0.0000

0.0162

弃权

票数

168,400

0

168,4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45,392

71,685,000

2,348,030,392

比例（%）

99.9827

100.0000

99.9832

反对

票数

394,886

0

394,886

比例（%）

0.0173

0.0000

0.0168

弃权

票数

168,700

0

168,7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1,578

71,685,000

2,348,056,578

比例（%）

99.9838

100.0000

99.9843

反对

票数

369,000

0

369,000

比例（%）

0.0162

0.0000

0.0157

弃权

票数

168,400

0

168,400

1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签署《综合服务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2,683,078

71,685,000

84,368,078

比例（%）

97.1386

100.0000

99.5591

反对

票数

373,600

0

373,600

比例（%）

2.8614

0.0000

0.4409

弃权

票数

168,300

0

168,300

1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签署《商品买卖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2,684,978

71,685,000

84,369,978

比例（%）

97.1532

100.0000

99.5614

反对

票数

371,700

0

371,700

比例（%）

2.8468

0.0000

0.4386

弃权

票数

168,300

0

168,300

13.议案名称：关于重新签署《工程服务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2,682,978

71,685,000

84,367,978

比例（%）

97.1379

100.0000

99.5590

反对

票数

373,700

0

373,700

比例（%）

2.8621

0.0000

0.4410

弃权

票数

168,300

0

168,3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3,153,378

71,423,000

2,344,576,378

比例（%）

99.8424

99.6345

99.8361

反对

票数

3,587,300

262,000

3,849,300

比例（%）

0.1576

0.3655

0.1639

弃权

票数

168,300

0

168,3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1,378

71,685,000

2,348,056,378

比例（%）

99.9838

100.0000

99.9843

反对

票数

369,300

0

369,300

比例（%）

0.0162

0.0000

0.0157

弃权

票数

168,300

0

168,3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6,370,478

71,685,000

2,348,055,478

比例（%）

99.9839

100.0000

99.9843

反对

票数

367,600

0

367,600

比例（%）

0.0161

0.0000

0.0157

弃权

票数

170,900

0

170,9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2,273,157,778

71,423,000

2,344,580,778

比例（%）

99.8427

99.6345

99.8364

反对

票数

3,580,300

262,000

3,842,300

比例（%）

0.1573

0.3655

0.1636

弃权

票数

170,900

0

170,9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73,157,878

71,423,000

2,344,580,878

比例（%）

99.8427

99.6345

99.8363

反对

票数

3,582,200

262,000

3,844,200

比例（%）

0.1573

0.3655

0.1637

弃权

票数

168,900

0

168,9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议案名称

选举李宜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东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陶甫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长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胡未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得票数

2,340,426,151

2,340,464,349

2,340,405,043

2,340,393,843

2,340,404,243

2,340,367,34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522

99.6539

99.6513

99.6508

99.6513

99.649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01

20.02

20.03

议案名称

选举张廷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选举萧志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选举童朋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得票数

2,340,399,154

2,340,378,454

2,340,393,54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6511

99.6502

99.650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7

8

10

11

12

13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20.01

20.02

20.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重新签署《综合服务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
限的议案

关于重新签署《商品买卖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
限的议案

关于重新签署《工程服务总协议》并调整相关关联（连）交易上
限的议案

选举李宜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东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陶甫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选举刘长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胡未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选举张廷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选举萧志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选举童朋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同意

票数

12,466,286

12,682,778

12,676,278

12,687,578

12,683,078

12,684,978

12,682,978

5,057,151

5,095,349

5,036,043

5,024,843

5,035,243

4,998,348

5,030,154

5,009,454

5,024,540

比例（%）

95.4665

97.1371

97.0873

97.1738

97.1386

97.1532

97.1379

38.2393

38.5282

38.0797

37.9950

38.0737

37.7947

38.0352

37.8787

37.9928

反对

票数

591,992

373,800

380,300

369,000

373,600

371,700

373,700

比例（%）

4.5335

2.8629

2.9127

2.8262

2.8614

2.8468

2.8621

弃权

票数

166,700

168,400

168,400

168,400

168,300

168,300

168,3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14、议案15、议案16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对议案11至议案13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笛、任嘉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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